
证券代码：002816         证券简称：*ST 和科         公告编号：2023-036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处置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为优化资产结构，处置低效资产，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深圳市和科达

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甲方 1”）及其全

资子公司深圳市和科达电镀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科达电镀”“甲方 2”）

拟与东莞市润达散热风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润达”“受让方”“乙方”）

签署《股权转让合同》（以下简称“股转合同”），公司及和科达电镀（合称“转

让方”）将所持有的合计东莞市和科达液晶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液晶”

“标的”“丙方”）的 100%股权和 100%债权转让予东莞润达，其中股权作价 3,627.88

万元。同时，东莞润达为东莞液晶对公司的 4,470.74 万元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东莞润达与东莞液晶共同承诺分期分笔偿还对公司的债务。本次交易股权转让

款和债务偿还担保合计 8,098.61 万元（与上述金额合计数不同，为四舍五入造成的

误差）。本次出售完成后，东莞液晶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以 6 票同意、0 票反

对、0 票弃权通过了《关于处置全资子公司的议案》，独立董事就本事项发表了明

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

定，本次处置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政府部门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东莞市润达散热风扇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地址 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宝岭路 371 号 

法定代表人 杨润明 

注册资本 5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2 年 5 月 28 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1900597418265D 

经营范围 产销：散热风扇、电子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额（万元） 持有比例（%） 

杨润明 450 90 

涂天平 50 10 

杨润明为东莞润达的实际控制人。 

2、主要财务状况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东莞润达总资产 127,258,146.94 元，总负债

97,290,059.79 元，净资产 29,968,087.15 元；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实现营业收入 139,888,326.19 元，净利润 7,569,483.03 元（未经审计）。 

3、经查询，东莞润达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4、东莞润达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大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

方面均无关系，亦不存在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公司名称：东莞市和科达液晶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566696596W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东莞市清溪镇罗马工业区福源路 9 号和科达工业园 

成立日期：2011-01-06 

法定代表人：金文明 

注册资本：5,4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液晶玻璃加工设备、玻璃加工设备、电子玻璃清洗设备、

太阳能清洗设备、玻璃清洗设备、超声波设备、专用机械设备（电镀设备）、水净

化设备、污水处理设备、废气处理设备；开发、设计和销售；工业自动化软件；生

产、加工、销售；工业自动化设备、机器人、电子元器件；污水处理工程、废气处

理工程；线路板电子专业设备、太阳能硅片专用设备、风能发电机部件、汽车配件、

电子卫浴设备配件、半导体电子相关专用设备；工控件的开发、设计；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东莞液晶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货币 5200.00 96.2963% 

深圳市和科达电镀设备有限公司 货币 200.00 3.7037% 

合计 5400.00 100% 

主要财务指标： 

最近两年的主要财务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营业收入 7,605,643.22 6,019,646.50 

营业利润 -6,916,403.16 -10,547,304.19 

净利润 -6,998,351.14 -13,007,490.7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685,088.18 6,654,785.45 

项目 2022 年 12 月 31 日 2021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9,679,538.73 93,504,541.69 

负债总额 48,481,313.42 65,307,965.24 

应收总额 35,831.89 11,770,717.68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无 无 

净资产 21,198,225.31 28,196,576.45  

（注：以上 2021 年度、2022 年度数据业经符合《证券法》规定的和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历史沿革及资产权属 

截至本公告日，东莞液晶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

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东莞液晶历史沿革： 

2011 年 1 月 6 日，东莞液晶由深圳市和科达液晶设备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前身）

出资设立，注册资本 200 万元。 

东莞液晶设立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和科达液晶设备有限公司 200.00 100% 

根据东莞市和科达工业专用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工业”）2017 年 5 月

20 日股东会决议，东莞液晶吸收合并东莞工业，东莞液晶存续，注册资本增加至 5400

万元，东莞工业解散注销，东莞工业所有资产由东莞液晶承继。本次股权变动后，

东莞液晶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5,200.00 96.2963% 

2 深圳市和科达电镀设备有限公司 200.00 3.7037% 

合计 5,400.00 100% 

2、东莞液晶名下土地房产概况 

（1）东莞液晶名下土地房产及配套设施：东莞市清溪镇罗马村罗马工业区“东

府国用（2005）第特 411-2 号”土地、土地上的三栋厂房及一栋宿舍楼。 

（2）类别：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3）土地使用权证：东府国用（2005）第特 411-2 号 

（4）权利人：东莞液晶。该土地房产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

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5）所在地：东莞市清溪镇罗马村罗马工业区 

（6）面积：土地占地面积 18000.30 平方米，三栋厂房面积分别为 2,400 平方米、

10,178.12 平方米、10,180.44 平方米，一栋宿舍楼面积为 3,449.45 平方米。 

（7）其他情况：2011 年 1 月 18 日，东莞液晶与东莞乐昌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签

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书》，东莞液晶以 464.4 万元收购东莞市清溪镇罗马村“东

府国用（2005）第特 411-2 号”土地，土地面积 18,000.30 平方米。 

2014 年 2 月 16 日，东莞液晶与东莞市泰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广东省建

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以 2,259,360.65 元价格聘请东莞市泰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建造东莞液晶剥离清洗设备生产项目厂房 1（2,400 平方米）；2015 年 10 月 8 日，

东莞液晶与东莞市泰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

以 883 万元价格聘请东莞市泰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造东莞液晶剥离清洗设备生产

项目厂房 2（10,178.12 平方米）；2018 年 6 月 13 日，东莞液晶与东莞市泰山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签订《广东省建设工程标准施工合同》，以 20,540,580.81 元价格聘请

东莞市泰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建造东莞液晶剥离清洗设备生产项目厂房 3、宿舍楼



（总建筑面积约 13,766.53 平方米）。 

上述厂房 1-3 及宿舍楼均已完成施工并交付使用。 

（三）往来款项等情况 

本次转让完成后，东莞液晶将不再被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内。截至 2023

年 6 月 5 日，东莞液晶应向公司偿还的债务总额为 4,470.74 万元。根据拟签署的《股

权转让合同》，东莞润达为东莞液晶对公司的 4,470.74 万元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东莞润达及东莞液晶共同承诺，丙方按照如下约定偿还对甲方 1 的债务：在

股转合同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乙方或丙方将首期债务偿还金额 36,608,739.36 元

支付至股转合同约定的共管账户。自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凭工商变更登

记备案证明，共管银行将股权转让款释放至甲方 1 指定收款账户。自标的股权工商

变更登记完成后 30 日内，乙方或丙方将第二期债务偿还金额 8,098,614.56 元支付至

甲方 1 指定收款账户。 

除前述事项外，公司不存在为东莞液晶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财务资助等其

他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评估情况 

根据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评估机构中京民信（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京信资产”）出具的京信评报字（2023）第 031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东莞液晶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为评估范围，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

用市场价值即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下，评估

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作为评估结论的价值类型，得

出的评估结论：东莞液晶股东全部权益于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12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

场价值为 3,627.88 万元。评估值比账面资产增值 1,508.06 万元，增值率 71.14%。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股权部分作价以 2022 年 12 月 31 日对标的股权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

各方最终约定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3,627.88 万元。鉴于东莞润达为东莞液晶对公司



的债务合计人民币 4,470.74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承诺在支付股权转让款

后，按照如下约定偿还对甲方 1 的债务：在股转合同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乙方或

丙方将首期债务偿还金额 36,608,739.36 元支付至股转合同约定的共管账户。自标的

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凭工商变更登记备案证明，共管银行将股权转让款释放

至甲方 1 指定收款账户。自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30 日内，乙方或丙方将第

二期债务偿还金额 8,098,614.56 元支付至甲方 1 指定收款账户。本次交易股权转让

款和债务偿还担保合计 8,098.61 万元。 

本次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 1（转让方）：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甲方 2（转让方）：深圳市和科达电镀设备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东莞市润达散热风扇有限公司 

丙方（目标公司）：东莞市和科达液晶设备有限公司 

1. 定义 

除本合同另有约定外，下列词语在本合同中具有如下含义： 

本合同：指本合同正文、全部附件及各方一致同意列为本合同附件之其他文件。 

定价基准日：指 2022 年 12 月 31 日，简称“基准日”。 

持股比例：股东认缴注册资本占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比例。 

交割日：本次股权转让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集团公司：指目标公司和目标公司已设立、控制或不时设立、控制的子公司、

分公司或关联公司。 

交易文件：本合同及各方签署的《公司章程》，以及为完成本次股权转让事宜

需要或应乙方要求签署的其他附属协议、决议及其他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本次股权

转让相关的全部工商登记材料），统称“交易文件”。 



2. 丙方出资情况及股权结构 

截至本合同签订日，丙方注册资本为人民币伍仟肆佰万元（￥54,000,000.00 元），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伍仟肆佰万元（￥54,000,000.00 元），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金额

（万元） 

实缴注册资本金额

（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

有限公司 
5200 5200 96.2963% 

深圳市和科达电镀设备有限公司 200 200 3.7037% 

合计 5400 5400 100% 

3. 标的股权 

标的股权：甲方 1 同意将其持有的丙方【96.2963%】的股权（对应认缴注册资

本金额 520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金额 5200 万元），甲方 2 同意将其持有的丙方

【3.7037%】的股权（对应认缴注册资本金额 20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金额 200 万

元），合计为甲方持有丙方 100%的股权（以下简称“标的股权”）转让给乙方，乙方

同意受让该标的股权。 

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丙方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金额（万

元） 
实缴注册资本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东莞市润达散热风扇有限公司 5400 5400 100% 

合计 5400 5400 100% 

4. 股权转让价款 

4.1 各方同意，标的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大写）【叁仟陆佰贰拾

柒万捌仟柒佰玖拾壹元陆角伍分】（￥【36,278,791.65】）（以下简称“股权转让

价款”）。其中： 

4.1.1 乙方应支付甲方 1 人民币（大写）【叁仟肆佰玖拾叁万伍仟壹佰叁拾肆元

肆分】（￥【34,935,134.04】）； 



4.1.2 乙方应支付甲方 2 人民币（大写）【壹佰叁拾肆万叁仟陆佰伍拾柒元陆角

壹分】（￥【1,343,657.61】）。 

5. 付款方式 

5.1 各方同意，自本合同生效后，乙方按如下约定时间支付本合同项下的全部股

权转让价款： 

5.1.1 本合同生效后 3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指定账户支付首期股权转让款，

首期股权转让款金额为 16,197,229.11 元人民币，其中应支付甲方 1 的首期股权转让

款金额为 15,597,332.34 元人民币，应支付甲方 2 的首期股权转让款为 599,896.77 元。 

5.1.2 第二期股权转让款的金额为 20,081,562.54 元人民币，其中应支付甲方 1

的第二期股权转让款金额为 19,337,801.70 元人民币，应支付甲方 2 的第二期股权转

让款为 743,760.84 元人民币。 

（1）本合同生效后【10 个工作日内】甲乙双方应分别向甲方指定银行开立共

管银行账户（以下简称“共管账户”），乙方应在本合同生效后的【30 个工作日】

内将第二期股权转让款支付至共管账户。 

（2）自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3 个工作日内，凭工商变更登记备案证明，

甲方双方应配合促使共管银行将股权转让款释放至甲方指定收款账户。 

6. 交割后丙方债务偿还及担保 

6.1 在本合同生效且交割完成的前提下，乙方同意为丙方对甲方 1 的债务合计

44,707,353.92 元人民币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乙方及丙方共同承诺，丙方应按如

下约定偿还对甲方 1 的债务： 

6.1.1 在本合同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乙方或丙方将首期债务偿还金额

36,608,739.36 元支付至本合同 5.1.2 约定的共管账户。自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

后，凭工商变更登记备案证明，共管银行将股权转让款释放至甲方 1 指定收款账户。 

6.1.2 自标的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后 30 日内，乙方或丙方将第二期债务偿还

金额 8,098,614.56 元支付至甲方 1 指定收款账户。 



6.2 乙方对丙方的前款债务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以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

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贷款人为实现债权所花费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

讼费或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保全费、执行费、公告费、评估费、拍卖费、保

管费、鉴定费以及为申请财产保全提供担保而向保险公司缴纳的诉讼保全保险费等

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 

6.3 保证期间为本合同 6.1 条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到日之日起两年。 

7. 交割安排 

7.1 各方应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交割义务，将本合同项下的股

权转让已依法向丙方登记机关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标的股权已登记在乙方名下，

即视为标的股权交割完成。 

7.2甲方与丙方应于本合同5.1.2条约定的第二期股权转让款及本合同6.1.1条约

定的首期债务偿还金额支付至共管账户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配合办理完成标的股权

工商登记手续的全部事项。乙方应提供相关材料，配合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8. 股权取得 

各方同意，乙方自交割日起即成为丙方股东，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本

合同约定享有股东权利，承担股东义务。 

9. 交割延期 

9.1 各方应尽最大努力使股权交割按期进行。如有特殊情况，各方可协商适当延

期。 

9.2 股权交割全部或部分无法完成，导致乙方无法实现取得标的股权的主要目

的，且逾期超过 30 个工作日以上的，乙方有权书面通知解除本合同，要求甲方退还

乙方支付的全部价款并赔偿乙方全部损失。 

10. 交割后承诺 

10.1 交割日后 30 个工作日内，甲方与丙方承诺协助乙方取得丙方的公章、印鉴、

财务账套和业务档案。 



10.2 乙方承诺，在交割日后 60 个工作日内，改选丙方董事会（执行董事），将

丙方法定代表人改为乙方指定人选，并将丙方更名，不得再使用“和科达”字号。 

11.过渡期 

11.1 过渡期：指自本合同签订之日（不含当日）起至交割日（不含当日）之间

的期间。 

11.2 甲方与丙方确保丙方将仅以与过去惯例相符的方式合法合规地开展业务经

营，并应尽最大努力保持商业组织完整，维持同第三方的关系，保留现有管理人员

和雇员，保持公司拥有的或使用的所有资产和财产的现状（正常损耗除外）。 

11.3 过渡期内，除非本合同另有明确规定或者经乙方书面同意，甲方与丙方应

确保丙方不得进行任何下述行为： 

（1）增加或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回购公司股权； 

（2）分配或者宣布分配公司红利； 

（3）对公司采取任何合并、分立、中止经营、并购、重组、清算、申请破产或

者其他类似的行为； 

（4）变更公司主营业务，或者使公司从事其现行营业执照登记经营范围以外的

其他业务； 

（5）采取其他可能会导致公司产生重大不利变化的行为。 

12.违约责任 

12.1 任何一方违反本合同所作的陈述、保证或其他义务，从而使另一方遭受损

失的，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赔偿因此而致的全部经济损失。 

12.2 如果乙方未按照本合同“付款方式”的约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则每延迟一

日，乙方应向甲方支付相当于尚未支付股权转让价款金额的 5‱（万分之五）的违

约金。全部股权转让款逾期支付超过 15 个工作日未能付讫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并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股权转让款总金额的 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13. 合同生效、终止与解除 

13.1 本合同自各方加盖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之日起成立，自

以下生效条件全部满足之日起生效： 

13.1.1 甲方董事会已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方案，并同意甲方签署本股权

转让合同。 

13.1.2 乙方股东会已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方案，并同意乙方签署本股权

转让合同，同意乙方为丙方对甲方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义务。 

13.2 本合同自各方权利义务均已履行完毕之日起终止。 

13.3 本合同生效后，出现如下情形时，本合同解除： 

13.3.1 经本合同各方协商一致，可以解除本合同。 

13.3.2 股权交割全部无法完成，导致乙方无法实现取得标的股权的主要目的，

且逾期超过 30 个工作日以上的，乙方有权书面通知解除本合同，要求甲方退还乙方

支付的全部价款并赔偿乙方全部损失。 

13.3.3 乙方未能在本合同生效后支付全部股权转让款，且逾期超过 15 个工作日

以上的，甲方有权书面通知其他各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的股

权转让款总金额的 2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降低上市公司经营风险，优化公司负债结构，增强公司资金实

力，有利于公司后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长远发展的战略计划。东莞润达财务及信

用状况良好，有充足的流动资金和一定的融资能力，具备履约能力。 

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交易完成后，东莞液晶将不再纳

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如果本次交易能在 2023 年顺利实施完成，将在 2023 年度产

生投资收益，对公司净利润产生影响的金额约 1500 万-2000 万元，最终数据以公司

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数据为准。由于后续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

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对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影响以日后实际



发生额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处置全资子公司有利于公司增加营运资金且符合公司实际经营及未来

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评估机构及经办评估人员与公司及交易对方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具有充分的独立性及胜任能力。综上，我们认为：公司为本次交易所

选聘评估机构的程序合规，聘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和胜任能力。董事会审议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处置全资子公

司的交易事项。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拟股权转让涉及的东莞市和科达

液晶设备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京信评报字（2023）第 031

号）； 

5、《东莞市和科达液晶设备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和信审字（2023）第 000331

号）； 

6、《股权转让合同》； 

7、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6 月 12 日 


